关于《平远县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细则
（试行）》的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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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件的制定背景
为健全和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提高我县公共消防安全水平，督促平远县行政区域内消防安全工作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实施消防安全责任制。
二、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bookmark: OLE_LINK10]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年4月29日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6月10日修正）
3.《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国办发〔2017〕87号）
4.《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2022年7月1日实施）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5.《广东省消防工作若干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82号）
三、主要内容
（一）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至第八条）。明确了该细则制定的法律依据，消防工作原则、责任界定、适用对象，规定各级政府部门的消防责任，强调权责一致的责任追究原则和全社会维护消防安全的责任与义务。
（二）第二章 政府职责（第九条至第十二条）。明确了县人民政府、镇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在领导消防工作、保障经费与规划实施、组织与队伍建设、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救援与宣传教育、推进消防工作信息化和信用体系建设、落实消防责任与监管等方面的具体职责内容。并明确了村（居）民委员会的消防安全工作职责。
（三）第三章 行业部门职责（第十三至第十五条）。明确了行业部门、行政审批部门及各类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在消防安全工作中的职责，包括督促落实责任、监督管理、宣传教育、应急演练、支持保障等内容。
（四）第四章 单位职责（第十六条至第二十一条）。明确了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包括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火灾高危单位）、多单位共用建筑方、物业服务或委托管理单位、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与建设工程相关单位在消防安全责任、资金保障、设施管理、人员培训、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责任界定、服务质量、工程质量责任等方面的职责。
（五）第五章 责任落实（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七条）。明确了各级消防安全委员会、镇人民政府和行业部门在消防工作考核、协调指导、隐患整改与违法处理、责任追究以及火灾事故后从轻或免予追究责任情形等方面保障消防责任落实的相关规定。
（六）第六章 附则（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一条）。明确了包括“老旧建筑”“三小场所”“三合一”场所、微型消防站等场所的定义，有关部门和单位职能变动情况下消防工作职责的调整方式，以及本细则的施行时间和有效期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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